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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處分相關爭議

 

爭點掃

本篇處理羈押與防逃的問題，主要聚焦在被告於「宣判→執行」間逃亡的問

題。雖然是偏向立法論的問題，但在研究所考試當中考生也無法忽略。

核心焦點

1	被告原則應到庭聆判

	 德國法上規定，法庭審理程序中，被告有到庭之義務。審理程序則始於朗讀

案由，終於法庭宣判，因此被告的到庭義務自然包括到庭聆判。

	 我國法上，參照刑事訴訟法第281條以及第312、313條等規定，將「審判期

日」與「宣示判決」區分開來，且宣示判決並不包含於審判期日的範圍內1，

因此我國法上，被告並沒有到庭聆判之義務。

	 老師認為，解釋論上可將刑事訴訟法第312條被告不在庭亦應宣判之規定，如

1	 審判期日的起點、終點以及順序可以參照書中第4章的註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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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於例外情況始得「不待其到庭，逕行判決」般，限縮於該等法定例外狀況2

時，法院方得依第312條宣判。但根本解決之道還是透過修法，將宣示判決列

入審判程序之一環，並以此作為審判期日之終點。

2	宣判時同時決定羈押被告問題

	 德國法上規定，法院在作成判決時，應同時決定是否繼續羈押，即使對於未

被羈押的被告，也可於宣判時決定是否當場羈押3，以避免宣判後被告即行逃

亡的情況發生。

	 我國法關於羈押之條文規定中，似乎與判決宣示沒什麼關連，因此在宣判

時，判重刑以致逃亡可能性增加，並非法院必須考慮的因素。

	 如前述，被告並無聆判義務，且其多半也選擇不到庭，一旦發現宣判重刑，

即有逃亡的可能。因此老師在這裡建議，法院應在宣示判決時，同時處理是

否羈押被告的問題4。

3	檢察官於審判中亦應享有聲請羈押被告之權限

	 就德國法上審判中聲請羈押權而言，即使其採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，羈押之

決定亦未限於僅得由法院職權為之，而檢察官無羈押聲請權。

	 對照於我國法，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4點規定：「檢察官

僅於偵查中使得聲請羈押、延長羈押、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。在審判中，並

無為上揭各項處分之聲請權，提出聲請者，本規定明定應以聲請為不合法，

予以駁回。」之所以認為檢察官在審判中無聲請權，係以刑事訴訟法第93條

第2項、第107條第2項、第108條第1項、第110條第2項以及第117條第2項之

規定反面解釋得出。實務上亦採審判中檢察官並無羈押聲請權之見解5。

2	 即刑事訴訟法第281條的特別規定，如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3項、第305、306、371條等。

3	 因為隨著法院宣判的刑罰越重，被告逃亡的機會也會跟著升高，因此應立即考慮因應。

4	 筆者按：白話地講，思考的脈絡大概就是，被告在宣判後得知是重刑時（在宣判前被告或許還

會想賭賭看或許是無罪，或是較低刑度的結果，逃亡的可能通常較宣判重刑後低），很可能在

「宣判→執行」的這段空檔溜掉。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，我們就要在宣判時先將他押起來。但

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羈押審理必須要先訊問被告，然而被告不在場也無從審理，因此便課予他

在宣判時到場的義務。

5	 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593號裁定：「是依前揭規定，均限於對偵查中之被告，檢察官始有

向法院聲請羈押或再執行羈押之權。至於案件經起訴後，已移由法院審理，有無羈押被告之

必要，應由法院依職權決定，刑事訴訟法並無檢察官得於審判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明文，縱為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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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老師認為，該規定反面推論檢察官無審判中聲押權是有疑義的。反面解釋是

立法者就可窮盡列舉的事項，有意地選擇僅就「正面」或「反面」加以規

定。然而上揭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2項等偵查中檢察官聲押權之規定，係因在

偵查中尚無訴訟三角關係，法院本即居於不告不理的被動地位，是以才須有

法律明文規範何人有聲請權限，得以啟動法院介入偵查中的案件。該等規定

僅係因此種偵查中結構以及院檢角色安排所產生。

	 再者，我國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，當事人既為訴訟主體，法院作為

原則上應透過當事人之聲請而發動，盡量減少且應限於法有明文時方得職權

為之，否則法院中立的立場將受質疑。因此審判中羈押與否的這種全面職權

的全包式認定，是否妥適即有疑義。

	 又羈押除保全偵、審程序的追訴權外，尚包括判決確定後的執行，檢察官作

為犯罪追訴主體，理應在訴訟任何階段，都有為防止被告逃避追訴、執行而

向法院聲押的權限。

	 綜上，老師認為該注意事項與釋字第530號所稱：「司法院本於司法行政監督

權之行使所發布之各注意事項及實施要點等，亦不得有違審判獨立之原則」

恐已有違6，並應認為檢察官於審判中亦應享有聲請羈押被告之權限。

焦點延伸

關於這個議題，美派的李榮耕老師建議7，我國可以採有罪羈押之立法方

式，即在有罪判決後且符合一定條件下之羈押。模式按其要件彈性可分為三種，

請，亦僅在於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而已。檢察官於審判中既無聲請羈押被告之權，倘提出聲

請，除法院亦認有羈押之必要，無庸再為無益之駁回者外，應認其聲請為不合法。司法院頒

『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』第五十四項規定：『檢察官僅於偵查中始得聲請羈

押、延長羈押、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。在審判中，並無為上揭各項處分之聲請權，其提出聲請

者，應以聲請為不合法，予以駁回』，亦同此見解。」

6	 原本法律並沒有規定檢察官有無審判中聲押權，該規定卻指導法官對此類案件應為不合法駁回

的法律效果。

7	 參照李榮耕老師在研討會中的發言，羈押與防逃，月旦法學雜誌第256期，2016年9月，頁169-

1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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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是只要符合特定重大犯罪類型即羈押的法定羈押；第二是在重大犯罪類型推

定被告應受羈押之推定羈押；第三則是降低檢察官之羈押證明門檻。

另外，因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係規定被告在有罪判決「確定」前被推

定無罪，因此此種有罪判決後執行前的羈押，即有違反無罪推定之疑慮。楊老師

認為，無罪推定保護至判決確定前可能已過度延伸，且即便將此範圍延伸至確定

前，終究只是無罪推定而已，當法院已宣判有罪後，無罪推定的保障程度理應降

低。李老師則是認為被告經有罪判決後便無無罪推定之適用。無罪推定乃要求檢

方對起訴事實負舉證責任，檢方盡其責任而法院諭知有罪後，無罪推定便已被推

翻。若仍有適用，將與法院作有罪判決的前提（即檢察官盡舉證責任推翻無罪推

定）相矛盾。


